
内蒙古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

信息公开服务的说明 

 

1. 在自治区域内所辖工商管理部门登记、经营范围中

包括招标代理服务的单位，具备从业人员、固定办公场所等

条件，均可以借助服务平台自愿信息公开，不只限于原有资

格的招标代理机构，且不对外埠企业开展信息公开服务。 

2. 服务平台仅对工程建设协会会员单位提供无偿使用

并定期维护。 

3. 自愿公开信息的单位，须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工程

招标代理机构基本信息》统一Word模板填报数据，便于上

报服务平台。纸质版信息材料加盖公章后，需与加盖公章的

营业执照复印件，邮送秘书处期刊信息部，不需要提供人员

证书、业绩证明等材料，但须承诺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负责。 

4. 根据国家网络安全相关规定，加强行业自律，维护

招标各方主体利益，服务平台将对信息内容的合规性进行审

查后方可公开。自愿公开的信息不得包括违法违规内容，且

不得发布广告、招聘、合作等。 

5. 因服务平台需扩容调整，平台维护工作量较大，工

程监理、工程施工质量、工程造价咨询等企业的信息公开将

会陆续开展。 



 

  



 

  



 

  



 


